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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加速辦理「丹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復原重建」管考
系統相關填報作業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確實辦理。

說明：
一、本會已於114年11月17日辦理旨揭系統填報說明會，隨函檢

附操作手冊及常見問答等相關資料，後續亦將置於本會全球
資訊網（路徑：首頁\工程管理\工程管理相關規定\丹娜絲風
災重建相關資料），供各機關隨時查閱，俾利熟悉系統操作
與應注意事項。

二、為加速建立復原重建計畫之完整管考資料，請各重建項目主
管部會及子計畫主辦機關辦理事項如下：

(一)各子計畫應儘速確認所屬工作，並於文到7天內將該等工
作新增至旨揭系統完成建檔。

(二)前開工作建檔後，應督促各工作執行機關於114年12月10
日前完成填報工作之基本資料、各月累計經費分配、里程
碑預定開始及完成日期、預定採購標案等管考標的資料。

(三)嗣後應督促各工作執行機關於每月10日前填報前一月份累
計分配經費之執行數，里程碑實際於開始或完成後10日內
填報該里程碑之實際開始或完成日期、預定採購標案於決
標後10日內填報該標案之決標日期及金額、工程標案應一
併填報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標案管理系統之標案編號。

三、重建成果係由最基層之各項工作執行情形，向上彙集至子計
畫，再向上彙集至重建項目，最終彙集成整體成果；各重建
項目主管部會及各子計畫主辦機關均應督促所屬工作執行機
關定期填報及隨時更新金額、里程碑、採購標案之執行資料
，以免影響整體執行績效。

四、請各部會推動會報每月檢討主管之重建項目、子計畫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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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行情形，並協助解決困難問題；本會將每月彙整特別預算
金額、里程碑、採購標案執行情形提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檢討
，並建立公開資訊網站公布各重建項目、子計畫、工作之執
行情形。

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內政部、內政部國土管理署、教育部、教育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經濟部、經濟部能源署、經濟部水利署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
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、交通部、交通部觀光署、交通部公路局、農業部、農業部
林業及自然保育署、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、農業部漁業署、農業部農田水利
署、農業部農業金融署、環境部、環境部資源循環署、環境部環境管理署、文化部、
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苗栗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南投縣政府
、彰化縣政府、雲林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
屏東縣政府、花蓮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本會企劃處、資訊推動小組、工程管理處第一科、工程管理處第二科、工程管理處第
三科、工程管理處第五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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